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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全市 

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苏通科技

产业园区管委会，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根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649号）、《江苏

省社会救助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99号）和《市政府关于印发〈南

通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通政规〔2013〕1

号）、《市政府关于分解落实2018年南通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

标重点工作任务及为民办实事项目的通知》（通政发〔2018〕10

号）要求，经2018年6月29日十五届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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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从2018年7月1日起提高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

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（单位：元/人·月）：通州区、

崇川区、港闸区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通州湾示范区660元；海

门市、启东市640元；海安市、如皋市、如东县620元。  

二、提高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

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（单位：元/人·月）：崇川区、

港闸区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660元，海门市、启东市、通州区、

通州湾示范区640元，海安市、如皋市、如东县620元。 

最低生活保障金额按照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

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的差额确定，所需资金按原渠道列支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各县（市）区政府（管委会）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乡最低

生活保障制度，规范低保人员的申请、审核、审批、复核、评议、

公示等程序，建立标准调整、动态管理、档案管理、信息统计、

收入核查、信访受理等规章制度。要建立和完善定期核查制度，

在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、信函索证、行业评估、民主评议等基础

上完善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机制，不断增强最低生活

保障工作的科学性、准确性和严肃性。各地财政、民政部门要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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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抓好提标工作的有效落实。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年6月29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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